在共创美好明天维护聋哑青少年

权益座谈会上的讲话

（2007年5月16日）

全国人大副委员长  蒋正华

我们今天讨论一个很重要的问题，怎么来维护聋哑青少年的权益。这些年来，我国经济获得了迅速的增长，最近四年年经济增长率都超过10%，今年第一季度，经济增长率达到了111%。城乡人民的收入也迅速增长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在我们构建和谐社会过程中，怎样能使残疾人这个弱势群体跟我们共同前进，共享发展的成果，是我们社会主义国家一个重要的课题。

聋哑青少年是残疾人中很特殊的一部分人，而且应该讲是困难较大的一部分。所以近些年来各级党委、政府、有关部门都很关心聋哑青少年权益保障工作，采取了很多的措施。但要切实做好这项工作，还有很多工作要做。

首先，要依法保护青少年特别是聋哑青少年的合法权益。全国人大已经通过了新修订的《未成年人保护法》，各级司法及有关部门也采取了很多落实措施，今后全国人大将更进一步地监督法律的实施，推动有关方面采取一些更有力的具体措施，以把这项工作落实的更好。

第二，要加强对包括聋哑青少年在内的青少年的教育。通过教育使他们能够健康成长，特别是通过教育培养他们自强、自立，掌握一定的技能。刚才朴方同志也讲过，能不能有一个正当的职业，能不能自立更生，对青少年特别是聋哑青少年关系非常重要。这就需要我们采取很多具体的措施，来对他们进行帮助。聋哑青少年在成长发展过程中有很多我们想象不到的困难。我前一段看了聋哑青少年的表演，很成功，在世界上也有很大的影响。一方面聋哑青少年应该有自信，相信通过自己的努力，聋哑人也可以对社会作出贡献，也可以做得很好。另一方面从社会上说，也应理解聋哑人，因为他们有很多我们健全人平时难以想象到的困难。包括今天在这里开会，大家都听得很顺畅，但我们旁边还需要有专门手语翻译老师来帮助聋哑人了解开会内容。象这样的情况还有很多，聋哑人每天在生活中都会碰到很多困难，需要我们的帮助。

开会前朴方同志跟我讲，现在福利企业吸纳聋哑人就业力度在下降。福利企业的改革发展要考虑，但其宗旨就是要帮助残疾人这部分弱势群体。今后要进一步采取一些措施，我想是可以采取的，各单位不能仅交了钱就可以不吸纳残疾人就业，可以规定招收残疾人的最低标准。随着国家经济社会发展，生产方式也会变革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应该研究考虑采取经济、市场等诸多措施、手段来帮助残疾人。

最后一个方面，对弱势群体的救助还应包括加强社会救济。不能说残疾人100%都能依靠他们自己的劳动，实现自食其力，当然我们应努力想办法，帮助更多的聋哑青少年增强他们自立的能力。但是在他们确实做不到自立的情况下，社会救济系统应该健全救助弱势群体的措施。

聋哑青少年和其他类别残疾青少年工作牵涉到很多方面，需要各方面来关心。今天我看了有14个部门的同志来参加座谈会。8位同志作了发言。反映各有关方面对聋哑青少年权益问题的关心。我想，会开完了不等于这件事就完了，开会座谈只是提高认识，沟通情况，同时也加强联系。更重要的是，在会后要做更多的工作，切实把关爱聋哑青少年的措施落实到以后工作中去。我相信在党和政府的关怀下，通过各部门共同努力，一定能使残疾青少年特别是聋哑青少年跟着时代步伐共同前进，随着国家经济社会的发展共享社会物质文化成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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